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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信息表

序号 3.2

名称 提供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

法定依据
《滨海新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实施方案

（2016-2020 年）》

实施机构 康复科、各街镇残联

职责边界 区残联牵头，各街镇（功能区）残联配合执行

运行流程

1、街镇（功能区）残联负责残疾人需求信息登记、

采集、初审、上报；后期辅具发放、记录、存档

2、区残联负责残疾人需求信息复审、汇总、批复、

物品采购、验收；汇总发放信息、回访信息并存档

运行要件

1、残疾人的户籍证明、残疾证、

2、辅助器具适配需求申请表、辅助器具适配需求

审批表

责任事项
1、确保申请适配辅具的残疾人符合适配文件标准

2、确保申请的辅具及时准确发给残疾人

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：66366233


